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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 2024 年第 3 季度经营情况的临时公告

一、公募 REITs 基本信息

公募 REITs 名称
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

公募 REITs 简称 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 REIT

公募 REITs 代码 508028

公募 REITs 合同生效日 2023 年 3 月 20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

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

业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 5 号——

临时报告（试行）》《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闭

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信建投国家

电投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等

二、基础设施项目基本情况

本基金基础设施项目为位于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滨海北部的中山河口至滨海

港之间的近海海域及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滨海港经济区的中电投滨海北区

H1#100MW海上风电工程、中电投滨海北区 H2#400MW海上风电工程及配套建设

的运维驿站工程项目（与滨海北 H1项目、滨海北 H2项目合称为“基础设施项目”），

运营管理机构为国家电投集团江苏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简称“运营管理机构”）。

基础设施项目将海上风力资源转换成清洁电力，通过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简

称“江苏国网”）将电力输送至终端用户，并从江苏国网取得电力销售收入。

三、基础设施项目经营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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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第 5号——临时报告（试行）》的规定，本基金 2024年第 3季度基础设施项目

相关经营数据同比变动超过 20%，特此公告说明如下：

（一）基础设施项目第 3 季度的主要经营数据情况

2024年第 3 季度，本基金基础设施项目发电量、上网电量、结算电量及不含

税收入分别约为 2.92亿千瓦时、2.85亿千瓦时、2.85亿千瓦时和 2.07亿元，同比

分别增加 43.11%、43.51%、40.65%和 38.47%。

2024年前三个季度，本基金基础设施项目运营稳定，经营数据变动处于合理

区间。一是，作为衡量风电机组运行稳定性的关键指标，项目风电机组全场可利用

率约为 99.45%，项目风电机组处于良好运行状态。二是，项目实现发电量、上网

电量、结算电量及不含税收入分别约为 9.71亿千瓦时、9.48亿千瓦时、9.47亿千

瓦时和 6.83亿元，同比分别增加 7.79%、7.90%、8.29%和 3.24%，项目 2024年前

三个季度总体经营数据较为稳定。

（二）基础设施项目第 3 季度经营情况变化的原因分析

本基金基础设施项目第 3季度经营数据的变动主要系由以下原因导致：

首先，2024 年第 3季度，基础设施项目所在区域风资源情况较去年同期有所

增加。第 3季度项目平均风速为 5.62米/秒，较去年同期的平均风速 4.75米/秒同比

增加 18.42%。风力发电机组的输出功率和风速的三次方成正比，因此风资源的变

化，将带来发电量、上网电量和结算电量的变化，最终反映在主营业务收入和毛利

率的变动上。

海上风电项目的发电量主要受风资源影响，根据基础设施项目历史运营情况以

及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所在区域历年风速变化总体较为平稳。在不同年度或同一

年度内的不同季节中，基础设施项目的发电表现有一定的差异属正常情况，拉长时

间周期来看，基础设施项目发电量整体情况是在长期稳定的范围内随风资源波动，

没有明显的增长或减少趋势。

其次，2023 年第 3 季度基础设施项目平均风速 4.75 米/秒，较首发历史三年

（2020 年至 2022 年）同期的平均风速 5.33 米/秒偏低 10.88%，造成 2023 年第 3

季度发电量、上网电量及收入等经营数据基数较低，也影响了本季度基础设施项目

经营情况波动幅度。

最后，在推动电力系统低碳转型的过程中，为强化电力系统调节能力，适应新

能源发电特性，着力推进绿电比重提升，电网需要调节火电等其他电源来保障和提

升新能源的消纳，同时按照“谁受益，谁分摊”的原则合理分摊调节成本。在此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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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国家和地方颁布实施的并网运行管理与辅助服务管理规定（简称“两个细则”）

切实发挥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对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支撑作用。

依据基础设施项目公司与江苏国网签订的购售电合同及并网调度协议，发电企

业需遵循电力调控机构的统一调度，确保运营符合标准，维护系统安全、优质、经

济运行，并承担辅助服务责任和义务，具体表现为“两个细则”返还与分摊费用1。

2024年第 3季度，项目公司收到江苏省电力交易中心的交易结算单，结算单确认

了 2024年 4-6月份的“两个细则”返还与分摊费用，不含税金额合计为-677.81万

元，该金额在项目公司第 3季度结付电费时调减收入，也一定程度上影响本基金的

主营业务收入和毛利率。

四、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从 2024年前三个季度的总体数据来看，项目实现发电量、上网电量、结算电

量及不含税收入同比分别增加 7.79%、7.90%、8.29%和 3.24%，基础设施项目运营

稳定，经营数据变动处于合理区间。2024 年第 3季度基础设施项目上述经营情况

的变动将影响本基金 2024年第 3季度的收入及现金流，进一步对基金份额持有人

当期可供分配金额产生积极影响。

基金管理人和运营管理机构将持续紧密合作，密切关注基础设施项目各项运营

指标的变动情况，维护基础设施项目安全稳定运营，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五、其他说明

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经营运营数据已经基金管理人和运营管理机构确认，但未经

审计，最终数据以经年度审计后的数据为准。

截至目前，本基金投资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

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fund108.com）或拨打基金管

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9-108-108）了解、咨询有关详情。

1 “两个细则”返还与分摊费用是指江苏国网依据基础设施项目所在地能源监管机构颁布的并网运行管理与

辅助服务管理相关细则（简称“两个细则”）规定，组织实施的并网运行考核及返还、辅助服务补偿分摊，

并在江苏国网向基础设施项目公司结付电费时调整的金额。其中：1）并网运行考核及返还：统调风力发电企

业按照并网运行管理相关细则接受考核，所有统调风力发电企业被考核扣罚的金额全部返还给参与考核并完

成度较好的统调风力发电企业；2）辅助服务补偿及辅助服务分摊：按照“谁提供、谁获利；谁受益、谁承担”

的原则，确定补偿方式和分摊机制。提供辅助服务补偿的发电机组会产生额外的成本，对机组造成额外的寿

命损耗，享受补偿。目前分摊辅助服务补偿资金的企业主要是提供辅助服务能力较弱的风电、光伏、核电等。

3）“两个细则”返还与分摊费用的实际结算与考核所属区间相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024年第 2季度末，项

目公司历史年度“两个细则”返还与分摊费用已经结算完毕，延迟周期进一步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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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购买基金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谨慎选择，谨慎做

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10月 9日


